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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33        证券简称：三维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5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影响：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

为定价标准，有利于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双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拓宽公司采购渠道，节约运输成本，保障公司所需的

原材料持续稳定供应，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

响，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

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

董事叶继跃、叶军先生对相关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董事陈晓宇先生系叶

继跃先生的亲属也对相关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另外4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表决通过。 

公司2019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的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该议案事前已得到独立董事认可，独董们对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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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况和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了研究讨论，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

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基于公司实际经营活动而产生，属于正常的

商业行为，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

此等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内容合规，并以市场价

格及政府指导价作为定价原则，合理、公允。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8年度公司日常交易预计和实际发生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2018 年预计金额 

2018 年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

额与实

际发生

金额差

异较大

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 

浙江维泰橡胶有限公

司 
采购丁苯橡胶 50,000,000 41,926,360 - 

向关联人购

买产品、商品 

青岛奥博森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采购隔离剂 160,000 119,250 -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青岛中化新材料实验

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检测

服务 
200,000 0 - 

合计 - - 50,360,000 42,045,610 - 

注：公司于 2018 年 4月 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详见 2018年 4 月 26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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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金额计划为 5,000万元，向关联人购买产品、

商品金额计划为 16 万元，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金额为 20万元，即年度日常性

关联交易金额计划合计为 5,036万元（含税）。2018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日实

际发生的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金额为 41,926,360 元(含税)，向关联人购买产品、

商品金额为 119,250 元，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金额为 0元，合计为 42,045,610

元（含税）。公司 2018 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为 42,045,610 元（含税）

元，未超过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5,036万元。 

 

（三）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交易

内容 

2019 年预计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向关联人

购买原材

料 

浙江维

泰橡胶

有限公

司 

采购

丁苯

橡胶 

50,000,000 33 0 41,926,360 32.97 

向关联人

购买产

品、商品 

青岛奥

博森新

材料科

技有限

公司 

采购

隔离

剂 

200,000 9 0 119,250 8.84 

吴光正 房租 36,000 6.4 36,000 36,000 6.34 

合计 - - 50，236，000 -  36,000 -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浙江维泰橡胶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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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浙江省三门县浦坝港镇（浙江三门沿海工业城） 

法定代表人：叶继跃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1 年 10 月 18 日 

营业期限：2011 年 10月 18日至 2021年 10月 17日 

经营范围：合成橡胶（仅限申报许可证用）、橡胶制品(不含橡胶桶）制造；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浙江维泰橡胶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叶继

跃实施重大影响的企业。叶继跃系浙江维泰橡胶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叶军系浙

江维泰橡胶有限公司的经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该公司为公司

的关联法人。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浙江维泰橡胶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427,054,313.15

元；净资产为 772,476,935.82 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939,827,833.59 元，

净利润为 63,630,921.44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青岛奥博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青岛市李沧区重庆中路 147号 

法定代表人：张吉辉 

注册资本：贰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4 年 5月 13日 

经营范围：机电设备研发、安装、制造和销售；橡塑制品、橡胶助剂（不含

危险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液压设备及配件的研发、安装、制造、销售（不

含特种设备，不得在此场所制造）；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批发、零售：

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品）、纺织原料（不含危险品）、针纺织品、检测设备

及配件、五金机电（除九座及九座以下乘用车）。（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青岛奥博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原独立董事

李健任监事的企业。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该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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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青岛奥博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866,013.77 元；净资产为 -201,497.84 元；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1,194,215.28元，净利润为 50,491.30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吴光正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31022199407****99 

住所：浙江省三门县珠岙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吴光正系吴善国之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新增股份登

记完成后，吴善国是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按照《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该自然人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将以市场价格为依据，以公平、公正

为原则，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协商确定。公司与关联方维泰橡胶之间的

关联交易采购价格参考由卓创咨询上报道的中石化华东齐鲁当天 1502 价格优惠

100元/吨；若中石化华东齐鲁 1502当天没有价格，则参考中石化华东扬子 1502

的价格。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业务并且是依照公允

的市场价格交易，有利于拓宽公司采购渠道，节约运输成本，保障公司所需的原

材料持续稳定供应。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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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